
 

 

 

 
 

津市监执垄罚〔2024〕14 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当事人：天津聚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3MA05Y0JG9D 

住所: 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双辰北路8号 

法定代表人：（略） 

经营范围：汽车专项检测（机动车维修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群众举报，2024年5月11日起，本委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垄断法》对包含当事人在内的10家机动车检测公司涉嫌垄

断行为开展调查，并于 2024年7月3日正式立案。期间，执法人

员通过现场检查、询问当事人、调取相关证据等对案件进行调查

，确定违法事实，听取当事人陈述意见。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

施。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一）当事人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根据《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机动车检验收费标准的通

知》（津发改价费〔2017〕986号）和《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天津市定价目录>的通知》（津发改规〔2018〕2号）的相

关要求，自2017年12月15日起，全面放开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收

费（含尾气检测），实行市场调节价。机动车检测服务价格应当

由各经营者依据自身经营情况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定。 

经查，本案涉及的经营主体共有10家公司，分别为：天津市

津鹏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鹏公司）、天津市蓝海机

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公司）、天津华硕机动车

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硕公司）、天津市宝通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公司）、天津市合北机动车检测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北公司）、天津市华同机动车检测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同公司）、天津津北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津北公司）、天津市欣源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欣源公司）、天津丰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丰汇公司）和天津聚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丰公

司）。当事人与其他涉案经营者均在天津市独立开展经营、决策

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且主要提供机动车检测服务，具有相互竞

争关系。 

2023年8月，当事人及其他涉案经营者共同讨论，约定签署

《自律合作保障条款》有关事宜。会议当天，8家公司（津鹏公

司、蓝海公司、华硕公司、合北公司、华同公司、津北公司、欣

源公司、丰汇公司）负责人在蓝海公司经营地（天津市北辰区天

穆镇通鸿路11号）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形成《自

律合作保障条款》，并组织与会公司签署。会后，津鹏公司负责



 

 

人携带上述8家公司盖章的《自律合作保障条款》至当事人的经

营场所，并完成《自律合作保障条款》签署。同时，津鹏公司负

责人建立“北辰联合经营”微信群，由签署协议的10家公司负责

人、财务人员加入，用于日常沟通交流。 

《自律合作保障条款》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约定各检测站

蓝牌小型汽车检测费用不低于150元/辆……；二是，约定各站将

机动车检测服务收入按照20元/辆的比例转存至公用账户，每周

平均分配；三是，约定若违反协议规定，将扣除相应站点本周合

作款，该站点需重新缴纳本周合作款。 

2023年9月18日起至本委调查时为止，当事人因装修停业，

退出上述《自律合作保障条款》的执行。 

（二）当事人参与实施垄断协议 

经查，当事人在签署《自律合作保障条款》之前的小型汽车

检测收费标准为50元/辆～60元/辆；在签署《自律合作保障条款》

后至其停业前（2023年9月6日至2023年9月17日），当事人按照

条款将约定小型汽车检测收费标准涨到150元/辆.  

另查，2023年9月6日至2023年9月17日期间，当事人按照《自

律合作保障条款》，以本公司当日实际车辆检验数量为基数，以

20元/辆为标准，每日进行汇总，并将“合作款”按时、足额汇

入资金池。上述车辆检验数据和“合作款”缴纳数据以周为单位，

由蓝海公司进行测算，津鹏公司进行复核，每周在微信群公示后，

由津鹏公司平均分配给各检测公司。 



 

 

此外，当事人及其他涉案经营者在《自律合作保障条款》中

共同制定“若违反协议规定，将扣除相应站点本周合作款，该站

点需重新缴纳本周合作款”的惩戒条款，目的是将资金池中的全

部资金作为各涉案公司履约保证金，以达成固定机动车检测服务

价格的目标，保障《自律合作保障条款》中相关价格约定的顺利

实施。 

又查，当事人2023年年度销售额为900660.45元。 

上述查明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略） 

四、行政处罚告知情况 

本委于2024年9月24日向当事人送达《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处罚告知书》（津市监执垄罚告〔2024〕14号），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要求听证，也未进行陈述申辩。 

五、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 

本委认为，当事人及其他涉案经营者均为在本市提供机动车

检测服务的经营者。当事人通过书面约定、沟通经营信息、参与

分配合作款、制定惩戒措施等手段达成并实施固定机动车检测服

务价格的垄断协议。上述行为限制了各经营者进行价格竞争的幅

度，提高了机动车检测服务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十七条第一项“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规定，属于达成并实施垄断协

议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九条“反垄断执法

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持

续时间和消除违法行为后果的情况等因素”的规定，考虑到当事

人于2023年8月签订《自律合作保障条款》，达成垄断协议，并

于2023年9月6日着手实施上述垄断协议，至2023年9月18日起因

装修停业而退出垄断协议，持续时间短，参与程度浅，结合违法

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

因素，予以从轻处罚。本案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经营

者违反本法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

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上一年度没有销售额的，处五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

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的，可以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

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 

处当事人2023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二的罚款，计18013.21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

至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中国银行天

津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分行、天津

银行、浙商银行天津分行等市财政指定非税收入收缴银行对公网

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委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4 年 10 月 15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